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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製定 
整版修訂 
整版修訂 
【修正】 
1.流程圖：作業流程。 
2.2 範圍：適用於本校各行政單位、及

教學單位。 
2.3.1 法規：指以規程、規則、細則、辦

法、標準、準則、要點等名稱所制定適

用於本校之規定。 
2.3.2 公告：指發布制修訂法規於本校

法規資料庫，以利週知。 
2.3.3 授權單位：指授權法規制修訂之

單位。 
【刪除】 
2.3.4 校級法規：適用於全校之法規，

經教務會議、學務會議、行政會議或校

務會議通過者。 
2.3.5 院級法規：適用於本校各學院及

通識教育中心之法規，經院務會議及

中心會議通過者。 
2.3.6 系級法規：適用於各該學系(所、

中心、學位學程)之法規，經系(所)務會

議或中心會議通過者。 
【新增】 
2.3.4 各業務單位：指制修訂法規之承

辦單位，如：處、室、學院（中心）、

學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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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訂  紀  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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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 
2.3.5 附屬機構及相關事業之組織規

程：適用於本校附屬機構及相關

事業，依法規性質經董事會議、

校務會議或行政會議審議通過並

報請教育部核定者。 
2.4.1 權責單位：各授權單位及秘書處

法規事務組負責法規檢核。 
2.4.2 應配合及執行單位：各業務單位

負責承辦業務法規之制修訂及

公布作業。 
2.5.1 各級法規之公布程序： 
各業務單位應擬具函稿，並檢附經教

育部或其他業務主管機關核定之函

文、經本校各相關會議審議通過之會

議紀錄等資料，及法規全條文(修正草

案應附修正條文對照表)，會辦授權單

位及秘書處法規事務組，經校長決行

後公告全校，並自行登載於本校法規

資料庫(http://lawdb.kmu.edu.tw)。 
【刪除】 
2.5.2 院級法規之公布程序： 
各單位應簽呈經本校各相關會議審議

通過之會議紀錄等資料，檢附法規全

條文 (修正草案應附修正條文對照

表) ，惟院級法規係由校級法規授權

制訂者，應經授權法規負責承辦單位

核定，會辦秘書室法規事務組，由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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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行。應登載於各學院及通識教育中

心所屬之法規專區網頁。 
2.5.3 系級法規之公布程序： 
各單位應簽陳經本校各相關會議審議

通過之會議紀錄等資料，附加法規全

條文 (修正草案應附修正條文對照

表) ，惟系級法規係由校級或院級法

規授權制訂者，應經授權法規負責承

辦單位核定，會辦秘書室法規事務組，

由校長決行。應登載於各學系(所、中

心、學位學程)之法規專區網頁。 
【修正】 
2.5.2 附屬機構及相關事業之組織規

程公布程序： 
應經院務會議、校務會議及董事會議

通過，報請教育部核定，擬具函稿經校

長決行後。由秘書處法規事務組登載

於本校法規資料庫。 
【刪除】 
2.5.4.1 附屬機構及相關事業之組織規

程： 
應經院務會議、校務會議及董事會會

議通過，報請教育部核定，簽呈校長決

行。由秘書室法規事務組登載於本校

法規資料庫。 
2.5.4.2 附屬機構及相關事業之其他法

規： 
應經院務會議，簽陳院長決行。應登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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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日期 修訂內容摘要 修訂頁次 版次
112.07.31 
 

於其所屬法規專區網頁。 
【新增】 
3.2 制修訂法規函稿是否會辦授權單位

檢核。 
3.3 制修訂法規函稿是否會辦秘書處法

規事務組。 
3.4 制修訂法規函稿是否經校長核定。

【修正】 
3.5 法規是否登載於本校法規資料庫。

5.1 法規新訂或修訂公告函範例：本校

法規資料庫/法規制修訂流程/範例

/法規新訂或修訂公告函範例 
5.2 法規廢止公告函範例：本校法規資

料庫/法規制修訂流程/範例/法規

廢止公告函範例 
5.3 法規全條文公告範例：本校法規資

料庫/法規制修訂流程/範例/法規

全條文公告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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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期限：10 年  1/3 

 1.流程圖： 
作  業  流  程 權 責 單 位 

 

 

各業務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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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書處法規事務組

 

校長 

 

各業務單位 

 

*代表控制點 

校內單位法規及
附屬機構組織規
程公告函稿 

*會辦授權法規單位檢核

*會辦秘書處法規事務組

*簽請核定公告函稿 

授權制定法規 

是 

否 

*主管機關核定函、
法規修正後全條
文、修正條文對照
表及審議通過之會
議紀錄 

*登載於本校法規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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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期限：10 年  2/3 

2.作業程序： 
2.1 目的：為使法紀制度體系分明，落實法規資訊公開，以保障教職員

工生之權益。 
2.2 範圍：適用於本校各行政單位及教學單位。 
2.3 定義： 

2.3.1 法規：指以規程、規則、細則、辦法、標準、準則、要點等名稱

所制定適用於本校之規定。 
2.3.2 公告：指發布制修訂法規於本校法規資料庫，以利週知。 
2.3.3 授權單位：指授權法規制修訂之單位。 
2.3.4 各業務單位：指制修訂法規之承辦單位，如：處、室、學院(中

心)、學系等。 
2.3.5 附屬機構及相關事業之組織規程：適用於本校附屬機構及相關

事業，依法規性質經院務會議、校務會議及董事會議審議通過

並報請教育部核定者。 
2.4 權責： 

2.4.1 權責單位：各授權單位及秘書處法規事務組負責法規檢核。 
2.4.2 應配合及執行單位：各業務單位負責承辦業務法規之制修訂及

公布作業。 
2.5 內容：  

2.5.1 各級法規之公布程序： 
各業務單位應擬具函稿，並檢附經教育部或其他業務主管機關

核定之函文、經本校各相關會議審議通過之會議紀錄等資料，

及法規全條文(修正草案應附修正條文對照表)，會辦授權單位

及秘書處法規事務組，經校長決行後公告全校，並自行登載於

本校法規資料庫(http://lawdb.kmu.edu.tw)。 
2.5.2 附屬機構及相關事業之組織規程公布程序： 

應經院務會議、校務會議及董事會議通過，報請教育部核定，

擬具函稿經校長決行後，由秘書處法規事務組登載於本校法規

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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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期限：10 年  3/3 

3.控制重點：  
3.1 制修訂法規是否經主管機關核定或會議審議通過。 
3.2 制修訂法規函稿是否會辦授權單位檢核。 
3.3 制修訂法規函稿是否會辦秘書處法規事務組。 
3.4 制修訂法規函稿是否經校長核定。 
3.5 法規是否登載於本校法規資料庫。 

 
4.使用表單：無 
 
5.依據及相關文件： 

5.1 法規新訂或修訂公告函範例：本校法規資料庫/法規制修訂流程/範
例/法規新訂或修訂公告函範例 

5.2 法規廢止公告函範例：本校法規資料庫/法規制修訂流程/範例/法規

廢止公告函範例 
5.3 法規全條文公告範例：本校法規資料庫/法規制修訂流程/範例/法規

全條文公告範例 


